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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71101695 號 

訂定「嘉義市寵物屍體委託焚化收費標準」。 

 附「嘉義市寵物屍體委託焚化收費標準」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寵物屍體委託焚化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71101695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建設處。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寵物，係指動物保護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

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第四條 寵物屍體焚化收費方式如下： 

        一、未滿十公斤：每隻新臺幣四百元。 

        二、十公斤以上，未滿二十公斤：每隻新臺幣八百元。 

        三、二十公斤以上，未滿三十公斤：每隻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四、三十公斤以上，未滿四十公斤：每隻新臺幣一千六百元。 

        五、四十公斤以上：每隻新臺幣二千元。 

        申請人辦理申請手續後，應將寵物屍體交付執行單位冰存，並統一排定日期時間交由委外

業者焚化處理，申請人不得要求單獨（爐）或擇定時間焚化及索取骨灰。 

第五條 寵物屍體經交付冰存後，不受理退還及退費申請。但有誤繳或溢繳規費者，得依規費法第

十八條規定申請退費。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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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71101760 號 

訂定「嘉義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 

 附訂定「嘉義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條文 1 份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71101760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工務處。 

第三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評估機構：指中央主管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以下簡

稱評估辦法)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 

    二、審查機構：指經受本府委託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書審查之評估機構。 

第四條 本辦法之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建築物為共有者，應有共有人或其共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並推派一人為代表人。 

第五條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二、建築物為共有者，共有人或其共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書。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經本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申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者，除前項文件外，並須檢附初步評估結果報告書影本。 

第六條 本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其補助額度及總樓地板面積認定方，依中央主管機關補

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申請案件有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第六條各款規定情事者，不予補

助。 

第八條 評估機構完成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報告書並審查完竣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初步評

估費用之撥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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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補助核准函。 

    二、申請案評估報告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光碟片，內容應含審查結果。 

    三、申請人申請補助評估費用(含評估及審查費)之請撥領據。 

    四、評估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正本或收據。 

    五、評估清冊。 

    六、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評估機構完成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並經審查機構審查完竣後，審查機構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本府申請撥款作業；經核准後，撥付詳細評估費用予評估機構，詳細評估審查費用予

審查機構： 

    一、補助核准函。 

    二、申請案評估報告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光碟片，內容應含審查機構審查結果。 

    三、申請人申請補助評估費用之請撥領據。 

    四、評估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正本或收據。 

    五、審查機構開立予本府之統一發票正本或收據。 

    六、評估清冊。 

    七、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第九條 申請人提送之申請文件有欠缺，經本府通知限期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

回其申請。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全部或一部分，並得追繳已撥付之全

部或部分補助款： 

    一、申請文件有隱匿、虛偽不實或造假之情事。 

    二、申請人未於執行評估期間配合評估，致逾期未完成評估事宜。 

    但案情特殊，經工務處個案核准，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嘉義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及費用補助，本辦法未規定者，得適用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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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20 日

府工下字第 1072112126 號 

主旨：函頒「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審查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財團法人嘉義市

建築師公會、嘉義市營造職業工會、嘉義市土木包工業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水管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市東區區公所、嘉義市西區區公

所、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本府主計處、本府都市發展處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請刊登市府公報)(含附件)、本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含

附件)、本府工務處污水下水道科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0 日府工下字第 1072112126 號函頒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推展、管理及維護，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執行單位為本府工務處。 

三、適用地區、對象及申請程序： 

 （一）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嘉義市全區範圍內之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 

 （二）前款建築物取得建造執照後至開工前，應辦理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計審查(表一及

表二)，排水設備完工後，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前須辦理用戶排水設備竣工查驗合格(表三

至表六)。 

 （三）本要點相關案件申請程序詳如附圖，由執行單位訂定並視需要修正。 

四、建築物內排水設備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五、第三點適用地區，其建築物污水管線應直接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但污水下水道未到達地區，

或因距離同側最近納管點四十公尺以上，或因障礙致無法納管者，應以預設方式設置或以適當

工法施作。 

六、申請直接納管，應檢附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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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計審查階段： 

    1.設計審查申請書(表一)一式三份。 

    2.設計檢查自主檢查表(表二)一式三份。 

    3.設計圖說一式三份(以 1/100 至 1/500 比例尺繪製)，包含位置圖(基地請用色筆框選)、圖

例、樣圖(自設陰井、連接井、匯流井等，事業用戶宜加設採樣井)、建築物各層平面圖

(標示雨、污排水配置)、基地附近污水下水道系統圖。 

    4.建築物建造執照、附表及建管單位核准之平面圖(影本)一份。 

 （二）變更設計階段： 

    1.檢附變更之前款各目資料。 

    2.原用戶排水設備核准函及圖說一份。 

 （三）竣工查驗階段： 

    1.竣工查驗申請書(表三)一式二份。 

    2.竣工查驗自主檢查表(表四)一式二份。 

    3.竣工查驗資料卡(表五)一式二份。 

    4.施(竣)工相片黏貼卡(表六)一式二份。 

    5.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或自來水管承裝商應檢附營業許可證明文件影本，自來水管

承裝商應同時檢附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技工工作證影本各二份。 

    6.竣工圖二份(依現場實際竣工狀況以 1/100 至 1/500 比例尺繪製)，包含位置圖(基地請用

色筆框選)、圖例、樣圖(自設陰井、人孔、匯流井等，事業用戶宜加設採樣井)、建築物

各層平面圖(標示雨、污排水配置)。 

    7.用戶排水設備之設計或變更設計核准函及圖說一份。 

七、以預設方式者，除第六點外，須增加切換裝置、污水處理設施、用戶預埋管線、預備接入之陰

井(人孔)位置配置圖，並於平面圖標示最近污水人孔編號及位置，若無則免標示。 

八、建築物連外接管注意事項： 

 （一）設計注意事項： 

    1.用戶應於其建築基地內擇與將所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最近距離處，設置人孔或陰井，並

以連接管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距離同側最近納管點四十公尺以上，或因障礙致無法納

管者，應以預設方式設置或以適當工法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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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連接管之設計應依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相關規定辦理。預設方式採下列擇一設

置： 

     (1)單獨設置-各戶單獨設置。 

     (2)連通設置-各戶採連通管方式連成一系統後設置。 

    3.建築物面臨現有巷道或計劃道路者，依前目之(1)或(2)擇一方式設置；建築物面臨私設

通道或基地內通路者，應依前目之(2)方式設置。 

    4.以預設方式設置時連接管應延伸穿越至建築線外之公共排水溝臨道路側約四十公分，管

頂深度低於公共排水溝底約二十公分，並於預設管對應地面處埋設固定記號。 

    5.預設方式設置者，污排水管線須裝設切換裝置再接入污水處理設施，後經由排放管排放

至公共排水溝，並由切換裝置處預設污水管至預備接入之陰井(人孔)再到公共排水溝

底；以納管方式設置者，應直接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6.排放管應施設於公共排水溝之既有水溝頂板下方且管底距離管溝底應以水溝深度三分

之一以上為原則。 

    7.預備接入之陰井(人孔)應施設於基地建築線內。 

    8.陰井、連接井及連接管須繪製圖說。 

    9.變更設計：戶數變更、用途變更、納管位置或預設位置及數量變更等應先辦理變更設計。 

    10.相關設施形式及尺寸請參考「嘉義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標準圖」之規定辦理。 

 （二）竣工注意要項： 

    1.連接管、陰井、清除孔等設施之坡度、管徑、顏色、尺寸及排放口位置須與設計審查核

准圖及竣工圖相符。 

    2.施工範圍須開挖道路或人行道時，應向道路管理單位申請並依相關規定修復。 

    3.建築物內管及戶外連接管、預埋管線等須通水測試，排水功能應正常。 

    4.以預設方式者，排放管及預埋管線，須於地面層竣工圖內擇一固定地標，逐戶標示用戶

預設管之相對位置(距離)，並於預埋管線對應地面處埋設固定記號，以利爾後接入公共

污水下水道系統。 

    5.竣工資料檢核無誤後，另排定日期依竣工查驗抽測頻率一覽表(附件一)派員進行現場抽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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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行政類 

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20 日

府行法字第 1071101699 號 

主旨：更正本府 107 年 7 月 23 日府行法字第 1071101532 號發布令，有關廢止「嘉義市政府

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人員保證辦法」，其發文日期應更改為 107 年 8 月 16

日，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發布令發文日期應由 107 年 7 月 23 日改為 107 年 8 月 16 日，以符合旨揭廢止案

刊登本府公報日期。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惠請刊登於市府公報。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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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18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75103188 號 

主旨：公告「臺洋顯佑匾」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 條暨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 條、第 6 條及嘉義市有形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六屆第五次定期會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名稱：臺洋顯佑匾。 

 二、分類：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三、古物綜合描述：本匾由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上奏光緒皇帝頒匾，因光緒 12 年（1886

年）嘉義大旱，屢禱不雨，適逢嘉義城內迎笨港媽祖入城，與嘉義城隍廟、東門龍神

廟一同祈雨，隔日天降甘霖，光緒 13 年(1887 年）由皇帝贈匾嘉義城隍廟「臺洋顯佑」，

北港朝天宮「慈雲灑潤」、東門龍神廟「海嵎昭靈」，以表揚神靈祈雨有功。 

 四、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１、具有地方或族群之風俗、記憶及傳說、信仰、傳統技術、藝能或生活文化特色：

此為清光緒御賜祈雨匾額，具有朝廷與地方信仰連結的文化意義，而就匾額實

體來看亦為清末製作技法，值得保存。 

    ２、能反映政治、經濟、社會、人文、藝術、科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特色者：城隍

廟為地方重要信仰中心，匾額能彰顯該廟之重要性。 

    ３、數量稀少者：光緒皇帝賜匾城隍廟，目前只有三處，且為少見之清匾。 

  (二)法令依據：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1、3、5 款。 

 五、公告期間：自公告日起 1 個月。 

 六、對本處分書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自本件處分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 日內，書寫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遞送(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經由本府向

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涂 醒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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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3 日

府工使字第 1072110812 號 

主旨：公告 107 年度嘉義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設施補助經費之申請期間、項目及金額等相關

事項。 

依據：嘉義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設施補助辦法第 3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自 107 年 8 月 9 日至 107 年 9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申請人為本市轄屬各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每一申請人申請補助經費最高核予新台幣 20,000 元，每年以 1 次為限。

(備註：107 年 8 月 9 日當日開始收件，提早送件者將予以退件辦理) 

 二、有關補助項目及設施請依照嘉義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設施補助辦法第 3 條規定得補助

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項目及設施如下: 

 （一）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 

 （二）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 

 （三）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 

 （四）其他經本府核定與公共安全有關之補助項目及設施。（本年度新增清潔子母車之採

購、共用部分節能燈具採購、更換及維護） 

 三、申請人應檢附之各項書表文件： 

 （一）補助申請表。 

 （二）使用執照影本。 

 （三）公寓大廈報備證明書。 

 （四）公寓大廈改選委員公文函(須任期內)。 

 （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或公寓大廈規約中明訂授權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文件。 

 （六）補助項目維護計畫說明書(圖)。 

 （七）經費概估表(估價表)。 

 （八）維護廠商之合格證明文件。備註：檢附之相關影本請核章。 

 四、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府通知之日起 7 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全，將以退件辦理。 

 五、補助經費，各申請人匯款帳號如非台灣銀行帳號，則匯款時將扣 30 元轉帳手續費用，

申請書煩請直接送至本府 2 樓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六、其他未盡事宜，詳情逕洽本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電話 05-2252712。 

 七、附件：補助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設施補助申請書、補助公寓大廈核銷申請書、請款收據

及黏貼憑證。 

市長 涂 醒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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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3 日

府教特字第 1071511365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

表。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二、如對本修正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起 5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

真方式逕送本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參考（郵寄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傳真號碼：

05-2169926）。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嘉義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以下稱本辦法）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十六日府行法

字第一○一一一○一八五二號令發布，並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十六日府行法字第一○七一一○○

六九一號令修正，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修正本辦法訂定依據，另

為配合本市教師節表揚大會作業期程，修正本獎勵申請時間，名稱並修正為「嘉義市教保服務機構

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俾供本市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後續依循，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修正本辦法名稱為｢嘉義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

法｣。(修正法規名稱) 

二、修正本辦法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將「幼兒園」修正為「教保服務機構」及增列「教保服務機構」

定義，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將「幼兒園」修正為「教保服務機構」。(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七條至第八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 

五、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將「幼兒園」修正為「教保服務機構」，並酌作文字修正。（修

正條文第九條） 

六、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將「幼兒園」修正為「教保服務機構」，並配合本市教師節表揚

大會作業期程，修正本獎勵申請時間。（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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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嘉義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

務人員獎勵辦法 

嘉義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

獎勵辦法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四十二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四十六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訂定之。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修正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  

  立於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 

  之教保服務機構。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機 

  構，指以下列各款方式，提  

  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者： 

  一、幼兒園。 

  二、社區互助式。 

  三、部落互助式。 

  四、職場互助式。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人 

  員，指服務於本市教保服務 

  機構之下列人員: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 

  立於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

  之幼兒園。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人 

  員，指服務於幼兒園之下列 

  人員: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一、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四十二條，將「幼兒園」

    修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二、依據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三條增列說明「教保服 

    務機構」定義。 

三、酌作文字修正，限定獎勵 

    對象為於本市教保服務 

    機構服務之教保服務人 

    員。 

第三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辦理教保服務機 

第三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辦理幼兒園及教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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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獎勵， 

  應設獎勵評選會（以下簡稱 

  評選會）。評選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本市市長指定之，其 

  餘委員由市長指定本府教育 

  處代表，就下列人員遴聘 

  (派)之： 

  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代 

      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 

  五、家長代表。 

      評選會委員之組成，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 

  保服務人員之獎勵，應設獎 

  勵評選會（以下簡稱評選 

  會）。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

  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市市長指定之，其餘委 

  員由市長指定本府教育處代 

  表，就下列人員遴聘(派)之：

  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公私立幼兒園代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

  五、家長代表。 

       評選會委員之組成，任 

  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保服務機構」。 

 

 

 

 

 

 

 

 

 

 

 

 

 

 

 

 

第四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重要事項。 

第四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重要事項。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評選會委員為無給職 

  ，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本職同進退。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 

  本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 

  府依第三條規定，遴選適當 

  委員補足其任期。 

第五條  評選會委員為無給職 

  ，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本職同進退。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 

  本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 

  府依第三條規定，遴選適當 

  委員補足其任期。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評選會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 

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評選會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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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   

  席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代表  

  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出席，以 

  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 

  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  

  席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代表 

  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出席，以 

  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 

第七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許可 

  設立滿三年以上，並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本府規 

  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  

      或本府指定、委託辦理 

      之幼兒教保業務成效卓 

      著。 

  二、從事幼兒教保研究發展 

      具有卓越績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效 

      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 

      獎勵。 

第七條  幼兒園經許可設立滿 

  三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 

  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獎 

  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 

      或本府指定、委託辦理 

      之幼兒教保業務成效卓 

      著。 

  二、從事幼兒教保研究發展 

      具有卓越績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效 

      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 

      獎勵。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本市 

  教保服務機構服務滿五年以  

  上，且在現職教保服務機構 

  連續服務達三年以上，並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規定期限內自行或由教保服 

  務機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府申請獎勵： 

  一、服務績優：在教保服務 

或行政工作表現績優， 

有具體事證。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本市 

  幼兒園服務滿五年以上，且 

  在現職幼兒園連續服務達三 

  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於規定期限內自行 

  或由幼兒園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本府申請獎勵： 

  一、服務績優：在教保服務 

或行政工作表現績優， 

有具體事證。 

  二、研究績優：最近三年內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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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績優：最近三年內 

      從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 

      關之研究、著作、翻譯、 

      創作或教材教具研發，  

      成績優良。 

  三、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 

      獎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得  

  連同改制幼兒園前服務於幼 

  稚園及托兒所之年資合併計 

  算。 

      從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 

      關之研究、著作、翻譯、

      創作或教材教具研發， 

      成績優良。 

  三、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 

 獎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得 

  連同改制幼兒園前服務於幼 

  稚園及托兒所之年資合併計 

  算。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近三

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

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   

      評選。 

  二、受本法第四十五條至第   

      五十四條之處罰。 

  三、受本條例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 

      條之處罰。 

  四、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本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分。 

 五、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

確定。 

  六、經本府依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 

      並公告者。 

第九條  幼兒園最近三年內有

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  

      評選。 

  二、受本法第四十八條至第  

      五十三條之處罰。 

  三、受本條例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 

      條之處罰。 

  四、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本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分。 

  五、幼兒園負責人因執行業 

      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 

      定。 

  六、經本府依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 

      並公告者。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

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並酌做文字修

正。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五

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五

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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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 

      評選。 

  二、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之情事或受本條例第 

      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 

      或第三十八條之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 

      分。 

  四、因違背法令，經判刑確 

      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 

      並公告者。 

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 

      評選。 

  二、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之情事或受本條例第 

      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 

      或第三十八條之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 

      分。 

  四、因違背法令，經判刑確 

      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 

      並公告者。 

 

 

 

 

 

 

 

 

 

 

第十一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獎

勵之名額本府應於每年三月

三十一日前公告之，並於每年

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接

受申請，其評選結果應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會得

為從缺之決議。 

教保服務機構三年內已

獲本獎勵或教保服務人員已

獲本府特殊優良教師或本獎

勵者，不得再次申請。 

第十一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獎

勵之名額本府應於每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公告之，並於每年

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接

受申請，其評選結果應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會 

  得為從缺之決議。 

      幼兒園三年內已獲本獎 

  勵或教保服務人員已獲本府 

  特殊優良教師或本獎勵者， 

  不得再次申請。 

配合本市教師節表揚大會作業

期程，調整本獎勵申請日期；另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

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十二條  教保服務機構及教

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評選會應為不受理之決議

: 

  一、檢送之資料、文件不合 

      規定，經通知補正，未 

      於期限內補正。 

第十二條  幼兒園及教保服務

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選

會應為不受理之決議: 

  一、檢送之資料、文件不合 

      規定，經通知補正，未 

      於期限內補正。 

  二、有第九條、第十條所定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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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第九條、第十條所定 

      情形。 

      情形。 

第十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

保服務人員經評選決議為優

良者，本府得以下列方式予以

獎勵： 

  一、得發給獎金、獎牌或獎  

      品、獎狀予以獎勵。 

  二、教保服務人員者，得採 

      敘獎方式辦理。 

第十三條  幼兒園或教保服務

人員經評選決議為優良者，本

府得以下列方式予以獎勵： 

  一、得發給獎金、獎牌或獎 

      品、獎狀予以獎勵。 

  二、教保服務人員者，得採 

      敘獎方式辦理。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十四條  經評選為優良教保

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如

有不得參加評選之情形，本府

應撤銷其獎勵資格並公告之。 

      經本府依前項撤銷獎勵 

  資格者，其已受有獎勵者應 

  予返還;所受敘獎處分應予 

  撤銷。 

 

第十四條  經評選為優良幼兒 

  園或教保服務人員，如有不 

  得參加評選之情形，本府應 

  撤銷其獎勵資格並公告之。 

      經本府依前項撤銷獎勵 

  資格者，其已受有獎勵者應 

  予返還;所受敘獎處分應予 

  撤銷。 

 

配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

十二條，將「幼兒園」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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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8 日

嘉市財土字第 1070651655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 107 年地價稅開徵有關事宜 。 

依據：土地稅法第 43 條及臺灣省政府 107 年 4 月 3 日府財政字第 1071700053 號函。 

公告事項： 

 一、開徵期間：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課稅所屬期間：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三、納稅義務人：土地所有權人、典權人、承領人、耕作權人、受託人、代繳人等。 

 四、課稅範圍：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土地稅法第 22 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22 條規定課

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五、稅額計算方法：詳列於地價稅繳款書背面。 

 六、繳納地點及繳納方式：請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或受委託各代收稅款之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或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ＯＫ）等 4 家便利超商（無地價稅繳款書者

可利用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透過 KIOSK 多媒體事務機，即 7-11

之 ibon、全家之 Famiport、OK 之 OK‧go、萊爾富之 Life-ET，查詢列印繳納單，限

稅額 2 萬元以下案件）以現金繳納；持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

誌之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納；信用卡及活期儲蓄存款戶以電話語音或至繳稅服

務網站轉帳繳稅；使用晶片金融卡至繳稅服務網站繳稅。納稅義務人選擇以信用卡、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或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者，可透過行動裝置或行動支付 APP，掃

描繳款書上 QR-Code 行動條碼辦理線上繳稅。（詳列於地價稅繳款書） 

 七、查詢更正：未收到地價稅繳款書或已收到而遺失者，請於規定繳納期間內，逕向本局

申請補發；亦可利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及密碼登入本局網站「線

上查繳稅系統專區」(網址：https://www.citax.gov.tw)進行線上查繳稅款；如對核定稅

額有疑義者，請於規定繳納期間內，逕向本局（土地稅科地價稅股）查詢，並請於期

限內繳納。  

 八、逾期罰則：逾期繳納者，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 30 日仍未繳納

者，除加徵百分之十五滯納金外，並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強制執行。 

局長 林 建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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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13 日

府都建字第 10750214612 號 

主旨：公告建築師翁壽生因死亡註銷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依 107 年 07 月 23 日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翁壽生 

 二、身分證字號：Q1215＊＊＊＊＊ 

 三、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958 號 

 四、事務所名稱：翁壽生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嘉義市公明路 80 號 3 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 4160 號 

 七、備註：自請註銷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17 日

府民禮字第 1071203716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公墓文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26 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26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二、如對本修正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真方

式逕送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參考。郵寄地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傳真號碼：

05-2240451。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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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市殯葬管理所配合市政建設用地遷葬，將所挖掘之無人認領或無名氏骨灰（骸）皆放置於無

主納骨堂，但目前安置空間已趨飽和，為配合未來市政建設用地遷葬作業之需要，本市無主納骨堂

之骨灰（骸），管理所得於入塔之日起滿二十年仍無遺族認領時予以火化後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之

骨灰處理方式處理之時間修正為滿十年，以利無主納骨堂永續使用。（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納骨堂限火化者之骨灰罐及撿

骨之骨罈安放之用。本市納骨

堂及基督教十字亭納骨堂使用

年限為二十年，依公布實施日

為計算基準，骨灰（骸）存放

設施使用年限屆滿時，於屆期

一個月內由管理所通知遺族自

行依規定之骨灰拋灑、植存或

其他方式處理。無遺族或遺族

不處理者，由管理所存放於骨

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

式處理之，其所需費用，向遺

族徵收之。  

前項骨灰罐、骨罈之規格須符

合管理所之規定，並須自行消

毒，以維衛生。  

安放於無主納骨堂之骨灰

（骸），管理所得於入塔之日

起滿十年仍無遺族認領時予以

火化後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之

骨灰處理方式處理之。 

納骨堂限火化者之骨灰罐及撿

骨之骨罈安放之用。本市納骨

堂及基督教十字亭納骨堂使用

年限為二十年，依公布實施日

為計算基準，骨灰（骸）存放

設施使用年限屆滿時，於屆期

一個月內由管理所通知遺族自

行依規定之骨灰拋灑、植存或

其他方式處理。無遺族或遺族

不處理者，由管理所存放於骨

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

式處理之，其所需費用，向遺

族徵收之。  

前項骨灰罐、骨罈之規格須符

合管理所之規定，並須自行消

毒，以維衛生。  

安放於無主納骨堂之骨灰

（骸），管理所得於入塔之日

起滿二十年仍無遺族認領時予

以火化後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

之骨灰處理方式處理之。 

本市殯葬管理所配合市政建設

用地遷葬，將所挖掘之無人認

領或無名氏骨灰（骸）皆放置

於無主納骨堂，但目前安置空

間已趨飽和，為配合未來市政

建設用地遷葬作業之需要，本

市無主納骨堂之骨灰（骸），

管理所得於入塔之日起滿二十

年仍無遺族認領時予以火化後

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之骨灰處

理方式處理之時間修正為滿十

年，以利無主納骨堂永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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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22 日

府都計字第 10726082772 號 

主旨：公告「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部分綠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水上鄉民生社區往湖子內

橋橋樑改善工程）」案，業經內政部核定，並自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2 日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內政部 107 年 7 月 10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70811377 號函。 

公告事項：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請至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查閱。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2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075103719 號 

主旨：公告本市禁止田野引火燃燒。 

依據： 

公告事項：消防法第十四條及內政部 106 年 12 月 29 日內授消字第 106082500751 號函。 

 一、鑑於田野引火燃燒除攸關公共安全外，亦涉農業及空氣汙染防制等相關法規，有影響公眾空

氣品質及行車安全之虞，為避免空氣汙染惡化及不利民眾身體健康之可能性，基於國家整體

發展之需要，本市公告禁止田野引火燃燒，違反者依消防法第四十一條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

罰鍰。 

 二、田野若有開墾、整地、驅除病蟲害之需，請民眾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廣勿露天燃燒稻草

方案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廣禁止露天燃燒農業剩餘資材方案辦理。 

 三、「嘉義市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業經本府於 107 年 7 月 16 日以府行法字第 1071101308

號令公布廢止。 

 四、本公告自公告日起生效。 

市長 涂 醒 哲 請假 

 副市長 張 惠 博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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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28 日

府都計字第 10750235621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不含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仁義潭風景特定區）

（部分乙種工業區為商業區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港子坪段 13-141 地號等 8 筆土地）

案」計畫書圖，請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市計畫法第 19、2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起至 107 年 9 月 28 日止，計 30 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公告欄。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0 日下午 3 時假嘉義市玉山路 2

號旁（原中福暢貨中心）舉行。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並依式（格式請向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洽索）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

向本府都市發展處提出。 

市長 涂 醒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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